
考核保障

对监察官的考核及职业保

障各国都有详细的规定。

墨西哥监察专员对民众投

诉进行调查分析后向政府提出

工作建议， 每年向议会提交其

所提建议及采纳情况的年度报

告。 芬兰监察专员的年度报告

中要总结本年度工作情况， 评

价当前国家法律执行状况， 提

出修改法律法规的建议， 议会

宪法委员会要听取监察专员的

汇报， 提出质询， 然后向社会

报告。

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及其工

作人员都是公务员， 可任职到

65 岁 ， 类似于大法官的终身

制。 埃及监察署各司司长为第

一国务秘书， 相当于第一副部

长， 处长也为国务秘书， 监察

官拥有比其他政府官员高得多

的收入和待遇。 在瑞典、 澳大

利亚、 美国等国家， 监察官员

的工资要比普通政府雇员高。

埃及监察署的办公大楼威

严庄重， 内部调查、 侦查设备

一应俱全， 监察官配有通讯设

备和工作用车， 内设的修理厂

专门负责汽车维修。 监察署专

门建立了自己的医院 ， 家属可以

免费看病 。 监察官在个人 、 家庭

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， 可直接给署

长写报告， 由单位出面解决。

为了保障监察专员不受其他

因素影响 ， 各国一般都规定监察

专员不得兼职 。 瑞典监察专员由

最高权力机关议会设立 ， 当发生

严重的不法行为时 ， 由议会弹勃

罢免。 波兰有 3 名高级监察专员，

具有法律豁免权 ， 仅在法定情况

下才能被革职如患严重疾病或违

反任职誓言等。

（来源： 人民法院报）

职责权限

为了更好低发挥监察官作

用， 一些国家的法律赋予监察

官多项职责和权力。

调查取证权。 美国监察长

所在的部门有两方面职能： 一

是对财政的公共计划支出进行

审核， 防止侵吞、 讹诈及浪费

现象； 二是对发现的各种不合

理、 不合法的财政支出进行调

查取证， 并提出相应改进建议。

批评建议权。 欧盟监察专

员具有调查权 、 建议批评权 、

公布调查结果、 提交特别报告

等权利， 既可以接受来自议会

或直接向其提出的申诉， 也可

以自己根据情况主动展开调查。

当监察专员进行调查并向有关

单位作出建议之后， 有关单位

必须在 3 个月之内向监察专员

给予答复。

工作评估权。 日本行政评

价局的工作内容有四项： 一是

政策评价； 二是对各行政机关

的业务实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；

三是对行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

业绩的评价； 四是与民众交流

听取意见。 凡是监察对象对评

价劝告或建议不服的， 可向法

院提起诉讼。 在芬兰， 监察专

员要监督国家官员和国家机构

行为的合法性， 对延误、 失职、

滥用等偏离优良行政标准的行

为必须进行干预。

修改法律建议权 。 奥地利监

察官有权调查被揭发 、 检举 、 质

疑的行政部门的违法行为 ， 并有

权评判行政部门对待公众的工作

方式， 防止侵害公众利益 ， 还有

权对国家管理机构管辖的企业进

行检查和对现行法律条文提出修

改意见。

司法诉讼权 。 瑞典监察专员

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。 英国的财

政部曾经拒绝监察专员的调查以

及拒绝完全实现监察专员建议中

所提出的赔偿金数额 ， 为此 ， 议

会行政监察专员向法院提起了行

政诉讼。

为使监察工作取得实效 ，

一些国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

监察工作程序， 并明确了工作

措施。

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署的工

作程序主要是： 接受公民申诉

和控告； 立案调查； 案件处理。

相似的还有奥地利、 澳大利亚、

法国等国家。 瑞典市民可以通

过电话、 信件和来访向议会监

察专员署申诉。 如果经过初步

审查， 议会监察专员署认为申

诉或举报可以立案， 就会进入

调查阶段， 调查包括听取双方

当事人的意见， 举行听证会等。

议会监察专员署会将调查结果

写成报告。

墨西哥联邦监察部的监察

工作一般是先审计 ， 后查处 。

承担审计任务的 B 部将审计中

发现的问题写成书面报告， 转

A 部作为查处的依据 。 美国 、

韩国、 波兰等也是实行监审合

一模式， 将审计作为调查的一

项重要指标。

各国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一

个重要特点是公民可以与监察专

员直接接触 。 在澳大利亚 ， 公民

需要时可请律师、 议员代为投诉，

澳大利亚监察专员办公室有专门

的调查官倾听投诉。

芬兰监察专员可以巡视和参

加上至国务委员会 、 下至法院和

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会议 ， 甚至警

察站、 边防哨所都在其巡视之列。

视察中 ， 监察专员将查阅档案 ，

进行约谈。

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每年

都要开展主动调查工作。

域外监察官

法律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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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体制

对监察官的资质条件许多国家提

出了严格的要求。

从律师 、 法官和检察官中选拔

瑞典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通常都是在

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成员中分别

选拔的， 由秘书处辅助其活动， 秘书

处成员约有 50 名， 其中约 30 名是律

师。 在韩国， 监察专员必须是具有副

教授以上职称的法官、 检察官或律师，

或是三级以上公务员， 或是在公共管

理领域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人。 在

挪威， 监察专员必须具备高等法院法

官的资格或者是资深的法律工作者。

从专家教授和专业人士中选拔

泰国专司反贪防贪的主要部门是 1975

年成立的反贪污委员会， 由包括主席、

秘书长在内的 11 名成员组成， 委员都

是正直廉洁、 博学资深、 有地位、 有

威望的专家、 教授、 大法官和退役将

军等。 美国监察长在任命和雇用下属

的时候不仅要求他们掌握有关专业知

识， 如审计、 法律等方面知识， 而且

注意从联邦调查局、 会计局、 财政部

等单位雇用人员。 欧盟监察专员是根

据 1992 年 2 月 7 日在马斯特里赫特签

订的 《欧盟条约》 中的有关条例设立

的， 监察专员要求具有法律背景或者

法律经验。

在埃及， 被选为监察官的人员要

经过一年的培训， 学习组织管理、 刑

法、 审计、 工业、 经济、 监察、 电脑

等方面的基础知识， 还要学习各种现

代侦破器械如照相机、 录像机、 监听

器等的操作技术， 以及汽车驾驶、 武

器使用技术等。 还要求监察官至少会

一门外语。 一些监察官被送往高级军

事学院学习， 有培养前途的还要送到

欧洲国家深造。

监察制度已有较早的历史。 早在

公元前 443 年， 古罗马就设立了监察

官制度。 1954 年， 丹麦颁布 《议会

监察专员法》， 设立了议会行政监察

专员办公室 。 1967 年 ， 英国通过

《议会行政专员法》， 设立行政监察专

员。 后来， 联合国也建立了议会监察

专员制度。 1978 年， 国际监察专员

协会成立。 域外的监察机构一般由议

会设置或由政府设置， 从职能上看，

主要有两种模式。

单纯行政管理体制。 一是将行政

监察机关设置在议会 (立法机关) 领

导之下。 在这种形式下， 监察专员只

对议会负责， 主要以瑞典、 英国、 丹

麦、 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。 瑞典的

议会监察专员公署由 4 名议会监察专

员组成 ， 每届任期 4 年 ， 可连任两

届。 二是由政府设立。 主要以美国、 新

加坡、 日本为代表。 美国监察长对总统

和国会负责并向总统和国会报告工作。

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直接向总理负

责。

审合一管理体制。 主要有韩国和墨

西哥等国家。 1963 年， 韩国将监察委

员会和审计院合并， 设立监察院， 监察

院只受总统领导。 主要任务是审计国家

决算及部分行政团体的财务， 监察国家

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履职情况， 揭露公职

人员违法违纪问题。 墨西哥联邦监察部

由 A 部和 B 部两部分组成， A 部主要

负责监察， 由政府公务员管理司、 社会

监察司、 地区事务协调司和简化行政管

理司组成； B 部主要负责审计， 由政府

事务管理评价司、 外部审计司和内部审

计司三个职能部门组成。

对于监察的对象和范围， 一般按

照管理条线确定， 也有的按照行政层

级确定。

按业务条线及工作需要划分监察

范围。 欧盟国家在金融 、 劳动人事 、

消费等领域建立了行政监察专员机制。

瑞典设有政府监察专员、 经济竞争监

察专员、 新闻监察专员、 消费者监察

专员、 男女工作机会平等监察专员和

反种族歧视监察专员等 。 英国根据

1973 年颁布的 《英国国家卫生服务

法》， 设置了卫生行政监察专员， 当时

公众对医院的服务水平低下反应激烈，

并且对于向医院申诉的程序很不满 ，

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卫生行政监察专

员， 成单独序列开展工作。

根据行政管理层级划分监察范围

英国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、 议会财政

监察专员， 就是按管理层级设立的 ，

其监察范围是调查公民由于中央行政

机关的不良行政行为而使利益受到侵

害时的申诉。 法律规定， 议会行政监

察专员是地方行政监察专员的当然成

员。 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和地方行政监

察专员除了各自管辖范围不一样外 ，

还有许多共性： 他们都有权调查政府

当局侵犯公民权益的申诉； 又可以要

求有关部门提供任何信息和有关文件、

与当事人会面。 但是， 他们只有批评

建议的权利， 没有强制执行权； 他们

都不能主动展开调查， 只能处理由申

诉人向议员再由议员转交的申诉； 并

且他们都要向有关的立法机构提交年

度报告。

资质条件

监察范围

监察官是对国家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总称。 为了加强对监察官的管理和监督， 保

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， 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， 各国从不同角度制定了监察官法。 本

期 “域外之音” 介绍的就是域外相关的法律制度。

工作特点


